
一、存款保險的最高保障額度

（一）存款保險最高保額自民國100年1月1日起提高為新臺幣300萬元。
（二）最高保額是指每一存款人，在國內同一家要保機構存款之本金及利息受到存款保險保障的最高額度。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賠付時，是以新臺幣為支付幣別。
（三）機關、事業單位或團體於要保機構開立之員工退休金存款專戶，其帳冊紀錄能明確區分每一員工之退休金存款且要保機構分戶繳納存款保險費，並提供分戶帳冊紀錄者，該等個別員工之退休金存款與員工在同一要保機構之其他存款，分別受到最高保額之保障。
	二、存款保險的保障範圍
依存款保險條例第12條規定，存款保險標的以中華民國境內存款為保障範圍，其範圍如下：

	受保障之存款
	未受保障之存款

	· 支票存款 

· 活期存款 

· 定期存款 

· 依法律要求存入特定金融機構之轉存款 

·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承保之存款 
	· 可轉讓定期存單 

· 各級政府機關之存款 

· 中央銀行之存款 

· 收受存款金融機構間之同業存款 

· 銀行所設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收受之存款 

·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不予承保之存款 



